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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及 送 達

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8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 府產業商字第1086028084號

主旨：明道書局有限公司等205家公司(詳如附件清冊)，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

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，經本府以108年4月

9日府產業商字第108360334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，惟寄送公文書皆無

從送達，爰以公告代替送達。

依據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  

 
一、本府108年4月9日府產業商字第10836033400號等函。

二、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，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，親自攜帶國民身分

證及印章洽領（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，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
1號北區1樓）。

市長  柯文哲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

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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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8年5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 北市商二字第1086028658號

主旨：鉅峰有限公司等78家公司(詳如附件清冊)，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

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，經本處分別以108年4月19日

北市商二字第10830707700號等函通知公司陳述意見及通知代表人，惟寄

送公司及代表人公文書皆無從送達，爰以公告代替送達。

依據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  

 
一、本處108年4月19日北市商二字第10830707700號等函。

二、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，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，親自攜帶國民身分

證及印章洽領（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，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

1號北區1樓）。

處長  高振源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

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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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8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 府勞職字第1086060738號

主旨：公告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所定本府主管業務部分權限

，自中華民國108年6月15日起委任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辦理。

依據： 

 
一、行政程序法第15條。

二、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2項。

公告事項：  

 
一、公告將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所定本府主管業務部分權限委

任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辦理；本府104年10月22日府勞秘第

10437403601號公告附表之項次11，自中華民國108年6月15日起停止適用

。

二、委任事項如附表。

市長  柯文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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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所定臺北市政府主管業務部分權

限委任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事項表 

項次 法規名稱 委任事項 

11 雇主聘僱

外國人許

可及管理

辦法 

第 19條第 2項「限期改善」 

第 19條之 1第 3項「受理住宿地點及生活照顧服務

人員變更通知」 

第 27條之 1第 1項「受理通知」 

第 27條之 1第 2項「核發證明書及實施檢查」 

第 40條第 3項「限期改善」 

第 40條之 1第 3項「限期改善」 

第 40條之 3「認定安置」 

第 41條第 2項「限期改善」 

第 43條第 5項「限期令給付工資」 

第 45條「受理外籍勞工聘僱關係終止通知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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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公告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8年5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 府授體競字第1083014365號

主旨：預告「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」修正草案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、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第1項、第

29條第2項。

公告事項：  

 
一、修正機關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地方制度法第27條。

三、「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」修正草案條文內容、修正條

文對照表、總說明及修法說明會會議紀錄、簽到表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

府體育局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sports.gov.taipei），「公告資訊」之「

最新消息」網頁。）。

四、本案考量後續行政作業期程，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

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2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(一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體育局競技運動科。

(二)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0號。

(三)聯絡人：曾祥傳科員。

(四)電話：(02)2570-2330分機6615。

(五)傳真：(02)2579-2751。

(六)電子郵件：tms_ryantseng@mail.taipei.gov.tw。

市長  柯文哲

體育局局長  李再立  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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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(草案) 

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九日訂定 

中華民國 OOO年 OO月 OO日修正 

第一條   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培訓及照顧績優運動選

手（以下簡稱選手），提升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競
技運動實力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體育局（以下簡稱體育局）。 
第三條   本辦法補助之選手應獲得下列賽會或賽事正式競賽項目

成績之一，且於該賽會或賽事辦理首日已連續設籍本市

一年以上： 
一 Ａ級選手： 

(一) 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得前八名。 

(二) 代表國家參加亞洲運動會、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
競賽項目之世界錦標賽最高級組或世界大學運動

會獲得前三名。 

(三)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第一名。 
二 Ｂ級選手： 

(一)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第二名或第三名。 

(二)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最高級組獲得第一名。 
三 Ｃ級選手： 

(一)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最高級組獲得第二名或

第三名。 
(二)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第一名。 

(三)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未舉辦之奧林

匹克運動會、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之高中運
動聯賽最高級組，報名隊伍數達六隊以上，獲得

第一名。 

四 Ｄ級選手： 
(一)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第二名或

第三名。 

(二)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未舉辦之奧林
匹克運動會、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之高中運

動聯賽最高級組，報名隊伍數達六隊以上，獲得

第二名或第三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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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所稱高中運動聯賽係指教育部核定辦理之中等學校

運動聯賽(高中組)。 
第四條   選手訓練補助金（以下簡稱補助金）金額規定如下： 

一 Ａ級選手： 

(一) 個人項目：每人每月發給新臺幣（以下同）二萬
二千元。 

(二) 團體項目及各項接力賽：每人每月發給一萬五千

元。 
二 Ｂ級選手： 

(一) 個人項目：每人每月發給一萬五千元。 

(二) 團體項目及各項接力賽：每人每月發給九千元。 
三 Ｃ級選手： 

(一) 個人項目：每人每月發給九千元。 

(二) 團體項目及各項接力賽：每人每月發給六千元。 
四 Ｄ級選手：個人或團體，每人每月發給三千元。 

前項申請以團體項目成績申請者，係按競賽規程規定之

報名人數發給；團體項目依主辦單位競賽規程或中央主
管機關釋示認定。 

第五條   補助金發給期間規定如下： 

一 奧林匹克運動會、亞洲運動會、世界大學運動會或全
國運動會：自該賽會或賽事辦理末日之次月起發給二

年。 

二 以下賽會（事）自該賽會或賽事辦理末日之次月起發
給一年： 

(一) 綜合性賽會：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、全國中等學

校運動會。 
(二) 單項賽事：世界錦標賽(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競賽

項目)、屬奧林匹克運動會或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

項目之高中運動聯賽。 
第六條   補助金之申請得由選手本人提出，或由政府核准立案之

各單項運動協會、選手所屬大專院校或本市轄區內已立

案之學校代為之。 
申請人應於賽會結束後六個月內檢具下列資料，向體育

局提出申請： 

一 運動競賽成績證明或獎狀。 
二 培訓計畫等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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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選手切結書。 

四 存簿封面影本。 
五 申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及第四款第二目者，

需另檢附比賽秩序冊。 

申請逾前項期限者，體育局不予受理。 
第七條   選手參加二項以上競賽均獲獎者，僅得申請補助其中一

項。 

除有第八條第一項情形者外，補助期間不得再申請補
助。 

第八條   體育局核准補助申請後，一次發給十二個月補助金。倘

補助期間選手獲得更佳競賽成績者，得再提出申請，審
核通過後，體育局補發其差額。 

體育局核准補助申請後，得不定期追蹤受補助選手訓練

及參賽狀況，並要求受補助選手檢具下列資料送體育局
備查： 

一 參賽及成績證明文件。 

二 相關訓練證明文件。 
第九條   受補助選手於補助金發給期間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一 自申請當日至補助期間屆滿日止持續設籍於本市。 

二 除代表國家隊出賽期間，不得拒絕代表本市出賽。 
三 不得無正當理由停止運動訓練。 

四 不得違反運動禁藥規定或違背運動員精神。 

第十條   受補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體育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
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，並追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

金，且於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： 

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補助或檢具之申請資料
有虛偽、隱匿等不實情事。 

二 選手接受補助金後，於受補助期間非代表國家隊出賽

而拒絕代表本市出賽、戶籍遷出本市或無正當理由停
止運動訓練。 

三 選手違反運動禁藥規定或違背運動員精神，經中央體

育主管機關或運動賽會(事)主辦單位予以禁賽處分確
定。 

四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。 

第十一條   經體育局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者，
體育局應以書面限期返還全部或一部之補助金，逾期未

臺北市政府公報      108 年第  102  期

23



返還者，依法移送強制執行；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

法機關辦理。 
第十二條  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，由體育局定之。 

為查核受補助人資格，體育局於必要範圍內，得向有關

機關查調戶籍資料。 
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個人資料，其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

料保護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十三條   本辦法所需經費，由體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之。 
第十四條 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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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 
Ａ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代
表
國
家
參
加
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
會
獲

得
前

八

名
。
 

（
二
）

 代
表
國
家
參
加

亞
洲
運
動
會
、
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
會
正
式
競
賽
項

目
之
世
界
錦
標

賽
最
高
級
組
或

世
界
大
學
運
動

會
獲

得
前

三

名
。
 

（
三
）

 代
表
本
市
參
加

全
國
運
動
會
獲

得
第
一
名
。
 

 
 
 
 
 
 
 
二
 
Ｂ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代
表
本
市
參
加

全
國
運
動
會
獲

得
第
二
名
或
第

 
 
 
 
 
一
 
Ａ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代
表

國
家

參
加

奧
林

匹
克

運
動

會
獲

得
前

八
 

名
。
 

（
二
）

 代
表

國
家

參
加

亞
洲
運
動
會
、
奧

運
競
賽
項
目

 
之

世
界

正
式

錦
標

賽
或

世
界

大
學

運
動

會
獲

得
前

三
名
。
 

 

（
三
）

 代
表

本
市

參
加

全
國
運
 

動
會

獲
得

第
一

名
。
 

 
 
 
 
 
 
 
二
 
Ｂ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代
表

本
市

參
加

全
國

運
動

會
獲

得
第

二
名

或
第

手
可
能
設
籍
本
市
六
個
月
即

可
申
請
，
爰
修
正
申
請
資
格
，

明
訂
於
賽
會

(
事

)
開
始
首
日

即
需
連
續
設
籍
滿
一
年
，
以
符

立
法
用
意
，
並
避
免
選
手
混

淆
。
 

二
、

 各
大
型
綜
合
性
運
動
賽
會
實

務
上
因
主
辦
單
位
考
量
，
有
正

式
賽
、
示
範
賽
或
表
演
賽
之
分

別
，
為
符
合
本
辦
法
推
動
競
技

運
動
發
展
之
立
意
宗
旨
，
並
參

考
體
育
署
「
國
光
體
育
獎
章
及

獎
助
學
金
頒
發
辦
法
」
，
明
文

修
正
須
為
「
正
式
競
賽
項
目
」

方
符
合
本
辦
法
發
給
資
格
，
免

除
選
手
參
賽
項
目
為
示
範
賽

或
表
演
賽
能
否
請
領
本
辦
法

訓
練
補
助
金
之
爭
議
。

 

三
、

 本
辦
法
係
為
照
顧
績
優
運
動

選
手
，
以
提
升
競
技
運
動
實

力
，
除
大
型
綜
合
性
運
動
賽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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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名
。
 

（
二
）
參
加
全
國
大
專

校
院
運
動
會
最

高
級
組
獲
得
第

一
名
。
 

 
 
 
 
 
 
三
 
Ｃ
級
選
手
：

 

（
一
）

 參
加
全
國
大
專

校
院
運
動
會
最

高
級
組
獲
得
第

二
名

或
第

三

名
。
 

 

（
二
）

 代
表
本
市
參
加

全
國
中
等
學
校

運
動
會
獲
得
第

一
名
。
 

（
三
）
代
表
本
市
參
加

全
國
中
等
學
校

運
動
會
未
舉
辦

之
奧
林
匹
克
運

動
會
、
亞
洲
運

三
名
。
 

（
二
）

 參
加

全
國

大
專

校
院

運
動

會
獲

得
正

式
競

賽
項

目
最

高
級

組
第

一
名
。
 

三
 
Ｃ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參
加

全
國

大
專

校
院

運
動

會
獲

得
正

式
競

賽
項

目
最

高
級

組
第

二
名
或
第
三
名
。
 

（
二
）

 代
表

本
市

參
加

全
國

中
等

學
校

運
動

會
獲

得
第

一
名
。
 

     

外
，
選
手
若
參
加
單
項
運
動
賽

事
，
須
屬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會
、

亞
洲
運
動
會
正
式
競
賽
項
目

最
高
級
組
等
競
爭
強
度
較
高

之
運
動
，
方
可
成
為
本
辦
法
補

助
對
象
。
 

四
、

 另
因
現
行
國
內
賽
會
制
度
，
仍

有
部

分
屬

奧
林

匹
克

運
動

會
、
亞
洲
運
動
會
正
式
競
賽
項

目
未
於
全
國
中
等
學
校
運
動

會
舉
辦
，
係
以
高
中
運
動
聯
賽

(
籃
球
、
棒
球
、
足
球
、
排
球
、

女
子

壘
球

)
方

式
舉

辦
。

爰

此
，
考
量
高
中
端
選
手
為
本
市

競
技
選
手
培
育
重
要
階
段
、
選

手
競
技
實
力
、
賽
事
規
模
及
賽

事
規
範
嚴
謹
性
等
因
素
，
增
列

第
三
款
第
三
目
及
第
四
款
第

二
目
，
並
增
加
第
二
項
明
訂
高

中
運
動
聯
賽
定
義
。
 

五
、

 另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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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會
正
式
競
賽

項
目
之
高
中
運

動
聯
賽
最
高
級

組
，
報
名
隊
伍

數
達

六
隊

以

上
，
獲
得
第
一

名
。
 

 
 
 
 
 
 
 
四
 
D
級
選
手
：

 

（
一
）

 代
表
本
市
參
加

全
國
中
等
學
校

運
動
會
獲
得
第

二
名

或
第

三

名
。
 

（
二
）

 代
表
本
市
參
加

全
國
中
等
學
校

運
動
會
未
舉
辦

之
奧
林
匹
克
運

動
會
、
亞
洲
運

動
會
正
式
競
賽

項
目
之
高
中
運

動
聯
賽
最
高
級

   

 
 
四
 
 
D
級
選
手
：
 

代
表
本
市
參
加
全
國
中

等
學
校
運
動
會
獲
得
第

二
名
或
第
三
名
。
 

二
目
、
第
二
款
第
二
目
、
第
三

款
第
一
目
做
文
字
修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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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
，
報
名
隊
伍

數
達

六
隊

以

上
，
獲
得
第
二

名
或
第
三
名
。
 

 
 
 
 
前
項
所
稱
高
中
運

動
聯
賽
係
指
教
育
部
核

定
辦
理
之
中
等
學
校
運

動
聯
賽
(
高
中
組

)
。
 

第
四
條

 
 
 
 
選
手
訓
練
補
助
金

(
以

下
簡

稱
補

助
金

)
金

額
規

定
如
下
：
 

 
 
 
 
 
 
 
一
 
Ａ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個
人
項
目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新
臺

幣
（
以
下
同
）
二

萬
二
千
元
。
 

（
二
）

 團
體

項
目

及
各

項
接
力
賽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一
萬

五
千
元
。
 

 

第
四
條

 
 
 
 
選
手
訓
練
補
助
金

(
以

下
簡

稱
補

助
金

)
金

額
規

定
如
下
：
 

 
 
 
 
 
 
 
一
 
Ａ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個
人
項
目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新
臺

幣
（
以
下
同
）
二

萬
二
千
元
。
 

（
二
）

 團
體

項
目

及
各

項
接
力
賽
：
按
競

賽
規

程
規

定
之

報
名
人
數
，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一
萬

原
條
文
以
團
體
項
目
申
請
者
，
按
競

賽
規
程
規
定
之
報
名
人
數
核
發
規

定
，
係
於
第
四
條
第
一
項
各
款
規

定
，
修
正
統
一
於
第
二
項
說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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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 
Ｂ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個
人
項
目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一
萬

五
千
元
。
 

（
二
）

 團
體

項
目

及
各

項
接
力
賽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九
千

元
。
 

  
 
 
 
 
 
 
三
 
Ｃ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個
人
項
目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九
千

元
。
 

（
二
）

 團
體

項
目

及
各

項
接
力
賽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六
千

元
。
 

  
 
 
 
 
 
 
四
 
D
級
選
手
：

 

個
人
或
團
體
項
目
，
每

人
每
月
發
給
三
千
元
。

 

五
千
元
。
 

 
 
 
 
 
 
 
二
 
Ｂ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個
人
項
目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一
萬

五
千
元
。
 

（
二
）

 團
體

項
目

及
各

項
接
力
賽
：
按
競

賽
規

程
規

定
之

報
名
人
數
，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九
千

元
。
 

 
 
 
 
 
 
 
三
 
Ｃ
級
選
手
：
 

（
一
）

 個
人
項
目
：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九
千

元
。
 

（
二
）

 團
體

項
目

及
各

項
接
力
賽
：
按
競

賽
規

程
規

定
之

報
名
人
數
，
每
人

每
月

發
給

六
千

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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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項
申
請
以
團
體
項

目
成
績
申
請
者
，
係
按
競

賽
規
程
規
定
之
報
名
人
數

發
給
；
團
體
項
目
依
主
辦

單
位
競
賽
規
程
或
中
央
主

管
機
關
釋
示
認
定
。
 

 
 
 
 
 
 
 
四
 
D
級
選
手
：

 

個
人
或
團
體
項
目
，
每

人
每
月
發
給
三
千
元
。

 

 
前
項
所
稱
之
團
體
項

目
，
指
三
人
以
上
共
同
組

隊
者
。
 

第
五
條

 
 
 
 
補
助
金
發
給
期
間
規

定
如
下
：
 

 
 
 
 
 
 
 
一
 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會
、
亞

洲
運
動
會
、
世
界
大
學

運
動

會
或

全
國

運
動

會
：
自
該
賽
會
或
賽
事

辦
理

末
日

之
次

月
起

發
給
二
年
。
 

 
 
 
 
 
 
 
二
 
以
下
賽
會
（
事
）
自
該

賽
會

或
賽

事
辦

理
末

日
之

次
月

起
發

給
一

年
：
 

（
一
）
綜
合
性
賽
會
：
全

國
大
專
校
院
運
動

會
、
全
國
中
等
學

第
五
條

 
 
 
 
補
助
金
發
給
期
間
規

定
如
下
：
 

 
 
 
 
 
 
 
一
 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會
、
亞

洲
運
動
會
、
世
界
大
學

運
動

會
或

全
國

運
動

會
：
自
獲
得
成
績
證
明

或
獎

狀
次

月
起

發
給

二
年
。
 

 
 
 
 
 
 
 
二

 
奧
運
競
賽
項
目
之
世

界
正
式
錦
標
賽
、
全
國

大
專

校
院

運
動

會
或

全
國

中
等

學
校

運
動

會
：
自
獲
得
成
績
證
明

或
獎

狀
次

月
起

發
給

一
年
。
 

因
應
第
三
條
修
正
，
本
條
第
二
款
增

列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會
或
亞
洲
運
動

會
正
式
競
賽
項
目
之
高
中
運
動
聯

賽
；
另
第
一
、
二
款
文
字
修
正
，
第

二
款
並
做
適
當
款
目
編
排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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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運
動
會
。
 

（
二
）
單
項
賽
事
：
世
界

錦
標

賽
(
奧

林
匹

克
運
動
會
正
式
競

賽
項
目
)、
屬
奧
林

匹
克
運
動
會
或
亞

洲
運
動
會
正
式
競

賽
項
目
之
高
中
運

動
聯
賽
。
 

第
六
條

 
 
 
 
補
助
金
之
申
請
得
由

選
手
本
人
提
出
，
或
由
政

府
核
准
立
案
之
各
單
項
運

動
協
會
、
選
手
所
屬
大
專

院
校
或
本
市
轄
區
內
已
立

案
之
學
校
代
為
之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申

請
人

應
於

賽
會

結

束
後
六
個
月
內
檢
具
下
列

資
料
，
向
體
育
局
提
出
申

請
：
 

一
 
運

動
競

賽
成

績
證

明

或
獎
狀
。
 

第
六
條

 
 
 
 
補
助
金
之
申
請
得
由

選
手
本
人
提
出
，
或
由
本

市
體
育
總
會
所
屬
各
單
項

運
動
協
會
、
本
市
所
屬
大

專
院
校
或
轄
區
內
已
立
案

之
中
等
學
校
代
為
之
。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申

請
人

應
於

賽
會

結

束
後
六
個
月
內
檢
具
下
列

資
料
，
以
書
面
向
體
育
局

提
出
申
請
：
 

一
 
選

手
申

請
當

月
之

戶

籍
謄
本
。
 

一
、

 目
前
選
手
所
屬
協
會
不
必
然

隸
屬
本
市
體
育
總
會
，
為
利
運

動
協
會
代
所
屬
選
手
申
請
，
爰

修
正
本
條
第
一
項
為
政
府
合

法
立
案
之
協
會
；
另
為
使
本
市

籍
且
就
讀
外
縣
市
大
專
校
院

選
手
，
能
透
過
所
屬
就
讀
學
校

代
為
申
請
，
並
便
利
學
校
統
一

進
行
行
政
作
業
，
修
正
同
項
代

為
申
請
對
象
資
格
，
修
正
為
可

由
選
手
所
屬
大
專
院
校
代
為
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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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 
培

訓
計

畫
等

相
關

資

料
。
 

三
 
選
手
切
結
書
。
 

四
 
存
簿
封
面
影
本
。
 

五
 
申

請
第

三
條

第
一

項

第
三

款
第

三
目
及

第

四
款
第
二
目
者
，
需
另

檢
附
比
賽
秩
序
冊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申

請
逾

前
項

期
限

者
，
體
育
局
不
予
受
理
。
 

 

二
 
運

動
競

賽
成

績
證

明

或
獎
狀
。
 

三
 
比
賽
秩
序
冊
。
 

四
 
培

訓
計

畫
等

相
關

資

料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
 
 
 
 
 
 
 
 
 
 
申

請
逾

前
項

期
限

者
，
體
育
局
得
不
予
受
理
。
 

二
、

 因
訓
練
補
助
金
申
請
於

1
0
8

年
起
推
動
線
上
化
申
請
，
爰
修

正
第
六
條
第
二
項
「
以
書
面
」

文
字
。
 

三
、

 為
提
升
行
政
效
率
及
提
供
便

民
服
務
，
體
育
局
已
向
民
政
局

申
請
辦
理
應
用
戶
役
政
資
訊

連
結
作
業
，
可
直
接
向
有
關
機

關
查
調
戶
籍
資
料
，
故
刪
除
繳

交
當
月
戶
籍
謄
本
規
定
。
 

四
、

 另
第
二
項
第
三
款
所
列
申
請

訓
補
金
需
之
繳
交
資
料
，
由
於

僅
高
中
運
動
聯
賽
有
隊
伍
數

限
制
，
故
須
繳
交
比
賽
秩
序
冊

為
參
考
資
料
；
又
為
確
認
受
補

助
者
確
實
了
解
本
辦
法
規
定

及
辦
理
後
續
補
助
金
發
給
事

項
，
故
增
加
申
請
需
繳
交
切
結

書
及
存
簿
封
面
影
本
資
料
。
 

五
、

 明
訂
申
請
期
限
，
逾
期
體
育
局

不
予
受
理
，
以
減
少
爭
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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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條

 
 
 
 
選
手
參
加
二
項
以
上

競
賽
均
獲
獎
者
，
僅
得
申

請
補
助
其
中
一
項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除

有
第

八
條

第
一

項

情
形
者
外
，
補
助
期
間
不

得
再
申
請
補
助
。
 

第
七
條

 
 
 
 
選
手
參
加
二
項
以
上

競
賽
均
獲
獎
者
，
僅
得
申

請
補
助
其
中
一
項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除

有
第

八
條

第
一

項

情
形
者
外
，
補
助
期
間
不

得
再
申
請
補
助
。
 

未
修
正
。
 

第
八
條

 
 
 
 
體
育
局
核
准
補
助
申

請
後
，
一
次
發
給
十
二
個

月
補
助
金
。
倘
補
助
期
間

選
手
獲
得
更
佳
競
賽
成
績

者
，
得
再
提
出
申
請
，
審

核
通
過
後
，
體
育
局
補
發

其
差
額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體

育
局

核
准

補
助

申

請
後
，
得
不
定
期
追
蹤
受

補
助
選
手
訓
練
及
參
賽
狀

況
，
並
要
求
受
補
助
選
手

檢
具
下
列
資
料
送
體
育
局

備
查
：
 

一
 
參
賽
及
成
績
證
明

文

件
。
 

第
八
條

 
 
 
 
體
育
局
核
准
補
助
申

請
後
，
應
按
年
度
核
發
補

助
金
。
倘
補
助
期
間
選
手

獲
得
更
佳
競
賽
成
績
者
，

得
再
提
出
申
請
，
審
核
通

過
後
，
體
育
局
補
發
其
差

額
。
 

 
 
 
 
 
 
 
 
 
 
受

補
助

選
手

應
於

受

補
助
當
年
度
十
一
月
底
前

檢
具
下
列
資
料
送
體
育
局

備
查
：
 

一
 
當
月
戶
籍
謄
本
。
 

二
 
參
賽
及
成
績
證
明
。

 

三
 
相
關
訓
練
證
明
文
件
。
 

一
、

 本
條
第
二
項
係
規
定
受
補
助

選
手
於
領
取
訓
補
金
後
繳
交

訓
練
及
比
賽
資
料
時
間
點

(
十

一
月
底

)
，
惟
受
補
助
選
手
領

取
期
間
係
依
比
賽
後
起
計
算

一
年
或
二
年
，
領
取
期
間
多
為

跨
年
度
，
修
正
為
體
育
局
以
不

定
期
追
蹤
方
式
辦
理
，
較
符
業

務
實
際
執
行
需
求
。
 

二
、

 因
體
育
局
已
向
民
政
局
申
請

辦
理
應
用
戶
役
政
資
訊
連
結

作
業
，
可
直
接
向
有
關
機
關
查

調
戶
籍
資
料
，
故
刪
除
繳
交
當

月
戶
籍
謄
本
規
定
。
 

三
、

 另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文
字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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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 
相
關
訓
練
證
明
文
件
。
 

正
。
 

第
九
條

 
 
 
 
受
補
助
選
手
於
補
助

金
發
給
期
間
應
遵
守
下
列

規
定
：
 

一
 
自
申
請
當

日
至
補

助

期
間

屆
滿

日
止

持
續

設
籍
於
本
市
。
 

二
 
除
代
表
國

家
隊
出

賽

期
間
，
不
得
拒
絕
代
表

本
市
出
賽
。
 

三
 
不
得
無
正

當
理
由

停

止
運
動
訓
練
。
 

四
 
不
得
違
反

運
動
禁

藥

規
定

或
違

背
運

動
員

精
神
。
 

第
九
條

 
 
 
 
受
補
助
選
手
於
補
助

金
發
給
期
間
應
遵
守
下
列

規
定
：
 

一
 
自
申

請
當

日
至
補

助

期
間

屆
滿

日
止

持
續

設
籍
於
本
市
。
 

二
 
不
得

拒
絕

代
表
本

市

出
賽
。
 

三
 
不
得

無
正

當
理
由

停

止
運
動
訓
練
。
 

四
 
不
得

違
反

運
動
禁

藥

規
定
或
違
背
運
動
員

精
神
。
 

一
、

 行
政
院

1
0
3
年

3
月

3
1
日
院

臺
教
字
第

1
0
3
0
1
2
9
6
0
3
號
函

建
議
：
「
…
有
關
不
得
拒
絕
代

表
本
市
出
賽
一
節
，
如
國
際
賽

事
與

全
國

性
運

動
賽

會
撞

期
，
建
議
應
以
國
家
代
表
隊
相

關
培
訓
及
參
賽
計
畫
優
先
考

量
…
」
及
第

1
0
條
規
定
之
撤

銷
、
廢
止
如
為
行
政
管
制
措

施
，
可
參
考
現
行
規
定
體
例
。
 

二
、

 依
據
旨
揭
函
文
修
正
。

 

第
十
條

 
 
 
 
受
補
助
人
有
下
列
情

形
之
一
者
，
體
育
局
得
撤

銷
或
廢
止
原
核
准
補
助
處

分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，
並
追

回
全

部
或

一
部

之
補

助

金
，
且
於
一
年
內
不
受
理

第
十
條

 
 
 
 
核
准
補
助
之
處
分
應

載
明
：「

受
補
助
人
有
下
列
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體
育
局
得

撤
銷
或
廢
止
原
核
准
補
助

處
分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，
並

追
回
全
部
或
一
部
之
補
助

一
、

 行
政
院

1
0
3
年

3
月

3
1
日
院

臺
教
字
第

1
0
3
0
1
2
9
6
0
3
號
函

建
議
：
「
…
有
關
不
得
拒
絕
代

表
本
市
出
賽
一
節
，
如
國
際
賽

事
與

全
國

性
運

動
賽

會
撞

期
，
建
議
應
以
國
家
代
表
隊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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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申
請
案
：
 

 
 
 
 
 
 
 
一

 
以

詐
欺

或
其

他
不

正

當
方

式
申

請
補

助
或

檢
具

之
申

請
資

料
有

虛
偽
、
隱
匿
等
不
實
情

事
。
 

 
 
 
 
 
 
 
二

 
選

手
接

受
補

助
金

後
，
於
受
補
助
期
間
非

代
表

國
家

隊
出

賽
而

拒
絕

代
表

本
市

出

賽
、
戶
籍
遷
出
本
市
或

無
正

當
理

由
停

止
運

動
訓
練
。
 

 
 
 
 
 
 
 
三

 
選

手
違

反
運

動
禁

藥

規
定

或
違

背
運

動
員

精
神
，
經
中
央
體
育
主

管
機

關
或

運
動

賽
會

(
事

)
主

辦
單

位
予

以

禁
賽
處
分
確
定
。
 

 
 
 
 
 
 
 
四
 
違
反
本
辦
法
之
規
定
。
 

金
，
且
於
一
年
內
不
受
理

其
申
請
案
：
一
、
以
詐
欺

或
其
他
不
正
當
方
式
申
請

補
助
或
檢
具
之
申
請
資
料

有
虛
偽
、
隱
匿
等
不
實
情

事
。
 

二
、
選
手
接
受
訓
練
補
助

金
後
，
於
當
年
度
拒
絕
代

表
本
市
出
賽
、
戶
籍
遷
出

本
市
或
無
正
當
理
由
停
止

運
動
訓
練
。
 

三
、
選
手
違
反
運
動
禁
藥

規
定

或
違

背
運

動
員

精

神
，
經
中
央
體
育
主
管
機

關
或
運
動
賽
會

(
事

)
主
辦

單
位

予
以

禁
賽

處
分

確

定
。
 

四
、

違
反

本
辦

法
之

規

定
。
」
 

關
培
訓
及
參
賽
計
畫
優
先
考

量
…
」
及
第

1
0
條
規
定
之
撤

銷
、
廢
止
如
為
行
政
管
制
措

施
，
可
參
考
現
行
規
定
體
例
。
 

二
、

 依
據
旨
揭
函
文
修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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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一
條

 
 
 
 
經
體
育
局
撤
銷
或

廢
止

原
核

准
補

助
處

分
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者
，
體
育

局
應

以
書

面
限

期
返

還

全
部

或
一

部
之

補
助

金
，
逾
期
未
返
還
者
，
依

法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；
涉
及
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移
送
司
法

機
關
辦
理
。
 

第
十
一
條

 
 
 
 
經
體
育
局
撤
銷
或

廢
止

原
核

准
補

助
處

分
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者
，
體
育

局
應

以
書

面
限

期
返

還

全
部

或
一

部
之

補
助

金
，
逾
期
未
返
還
者
，
依

法
移
送
強
制
執
行
；
涉
及

刑
事
責
任
者
，
移
送
司
法

機
關
辦
理
。
 

未
修
正
。
 

第
十
二
條

 
 
 
 
本
辦
法
所
定
書
表

格
式
，
由
體
育
局
定
之
。
 

 
 
 
 
為
查
核
受
補
助
人

資
格
，
體
育
局
於
必
要
範

圍
內
，
得
向
有
關
機
關
查

調
戶
籍
資
料
。
 

 
 
 
 
依

前
項

規
定

取
得

之
個
人
資
料
，
其
處
理
及

利
用

應
依

個
人

資
料

保

護
法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 

第
十
二
條

 
 
 
 
本
辦
法
所
定
書
表

格
式
，
由
體
育
局
定
之
。
 

為
查
核
受
補
助
人
資
格
，
體
育
局
請

民
政
局
協
助
調
閱
戶
籍
資
料
，
爰
於

第
二
項
新
增
授
權
依
據
；
另
為
保
護

個
人
隱
私
，
增
加
第
三
項
取
得
之
個

人
資
料
需
按
個
人
資
料
保
護
法
之

規
定
辦
理
。
 

 

第
十

三
條

 
 
 
 
本

辦
法

所
需

經

費
，
由
體
育
局
年
度
相
關

第
十

三
條

 
 
 
 
本

辦
法

所
需

經

費
，
由
體
育
局
年
度
相
關

未
修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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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算
支
應
之
。
 

預
算
支
應
之
。
 

第
十
四
條

 
 
 
 
本
辦
法
自
中
華
民

國
1
0
9
年

1
月

1
日
起

施
行
。
 

第
十
四
條

 
 
 
 
本
辦
法
自
發
布
日

施
行
。
 

明
訂
修
正
辦
法
施
行
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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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 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

為培訓本市具發展潛力之基層運動選手，提升本市競技運動實

力，使選手無後顧之憂、持續投入訓練，本市 102 年 12 月 9 日臺北

市政府(102)府法綜字第 10233903800 號令訂定「臺北市績優運動選

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」在案。 

2017臺北世大運本市籍選手 50人入選世大運國家代表隊，佔全

體中華代表隊（371人）七分之ㄧ，其中 22人得牌，拿下 9金、6銀、

5 銅佳績，為國爭光；隨後 106 年全國運動會，本市籍選手勇奪 70

金、57 銀、72 銅傑出成績，榮獲全國總冠軍總統獎，總獎牌數 199

面亦為歷屆最高，創下歷史新紀錄；本屆 2018年雅加達巨港-亞運中

華代表隊奪下 17金 19銀 31銅，本市籍入選 125位選手參賽及 27位

教練，並繳出 6 金 5 銀 15 銅亮眼成績；選手及教練皆表示，本市績

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對於照顧選手、激勵優異表現，具有

重要指標意義與實質成效。 

從 2017臺北世大運民眾徹夜排隊、競賽場館爆滿，到今年 10月

圓滿結束的 2018 中華臺北羽球公開賽，臺北小巨蛋座無虛席，爭相

為選手加油打氣盛況，再再證明競技運動發展確能帶動城市運動風

潮，增加市民運動參與，並創造周邊龐大經濟效益。為促進競技運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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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，深耕基層運動並善盡本局照護選手職責，使本市選手無後顧之

憂、專心致志於訓練，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

如下： 

一、 原辦法規定選手申請當日設籍本市 1年以上，第 6條載明

賽會結束後 6個月內皆為申請時間，選手可能設籍本市六

個月即可申請；惟本辦法係照護本市籍長期訓練之優秀選

手，故立法當時希望申請資格應至少設籍本市 1年以上，

爰修正申請資格，明訂於賽會(事)開始首日即需連續設籍

滿 1 年，以符立法用意，並避免選手混淆。(修正條文第

三條) 

二、 參考體育署「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」，明文

修正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須參加「正式競賽項目」獲得名

次方符合本辦法發放資格，免除選手參賽項目為示範賽或

表演賽能否請領本辦法訓練補助金之爭議。(修正條文第

三條) 

三、 考量競爭強度，除大型綜合性運動賽會外，選手若參加單

項運動賽事，須屬奧林匹克運動會、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

項目最高級組等競爭強度較高之運動，方可成為本辦法補

助對象。(修正條文第三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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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另因現行國內賽會制度，仍有部分屬奧林匹克運動會、亞

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未於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，係

以高中運動聯賽(籃球、棒球、足球、排球、女子壘球)方

式舉辦；考量高中端選手為本市競技選手培育重要階段、

選手競技實力、賽事規模及賽事規範嚴謹性，增列全國中

等學校運動會未舉辦之奧林匹克運動會、亞洲運動會正式

競賽項目之高中運動聯賽最高級組前 3名為發給範疇。(修

正條文第三條) 

五、 原條文以團體項目申請者，按競賽規程規定之報名人數核

發規定，係於第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，修正統一於第二項

說明，另團體項目不以組隊人數分類，定義修正為依主辦

單位競賽規程或中央主管機關體育署釋示認定。(修正條

文第四條) 

六、 原辦法規定訓補金自獲得成績證明或獎狀次月起開始發

放，致同一賽會(事)不同獲獎選手訓補金開始發放時間有

所差異，爰修正為賽會(事)辦理末日之次月起為發放起算

點；另因應擴大補助賽事範疇，明列各款補助金發給期

間。(修正條文第五條) 

七、 為簡化申請程序，申請訓練補助金繳交資料免除繳交戶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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謄本規定，又因高中聯賽有參賽隊伍規定，故以高中聯賽

成績申請者，需繳納比賽秩序冊；並配合發給訓練補助金

作業方式，新增繳交切結書及存簿封面影本資料；並明訂

逾申請期限，體育局不予受理，以減少爭議。(修正條文

第六條) 

八、 本局實務作業係一次發放 12 個月訓補金，爰修正原辦法

文字，避免混淆；另原統一規定受補助選手於領取訓練補

助金後繳交訓練及比賽資料時間點為當年度 11 月底前，

惟選手實際領取訓練補助金期間係依比賽後起算 1 年或 2

年，多為跨年度發給，故依實際情形修正為體育局得以不

定期追蹤方式辦理，以符合業務執行需求。(修正條文第

八條) 

九、 因體育局已向民政局辦理應用戶役政資訊連結作業完

成，可直接向有關機關查調戶籍資料，故刪除繳交當月戶

籍謄本規定。(修正條文第八條) 

十、 原受補助選手不得拒絕代表本市出賽，否則撤銷或廢止原

核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之規定，因應實際情形，增列

代表國家出賽期間除外之除外條款。(修正條文第九條、

第十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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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為查核受補助人資格，新增體育局得向有關機關查調

戶籍資料規定，並為確保個人資料合法使用，增列取得資

料需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處理及利用。(修正條文第十二

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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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修正草案 

選手級距及補助額度一覽表 

序

號 

分

級 
賽會種類 

現行方案 修正方案 

個人 

項目 

團體 

項目 

個人 

項目 

團體 

項目 

1 A 

（一）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

會獲得前八名。 

（二）代表國家參加亞洲運動會、

奧林匹克運動會競賽項目之

世界錦標賽最高級組或世界

大學運動會獲得前三名。（修

正） 

（三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獲

得第一名。 

22,000 15,000 22,000 15,000 

2 B 

（一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獲

得第二名或第三名。（修正） 

（二）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最

高級組獲得第一名。（修正） 

15,000 9,000 15,000 9,000 

3 C 

（一）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最

高級組獲得第二名或第三

名。（修正） 

（二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

運動會獲得第一名。 

（三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

運動會未舉辦之奧林匹克運

動會、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

項目之高中運動聯賽最高級

組，報名隊伍數達六隊以

上，獲得第一名。(新增) 

9,000 6,000 9,000 6,000 

4 D 

（一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

運動會獲得第二名或第三

名。 

（二）代表本市參加全國中等學校

運動會未舉辦之奧林匹克運

3,000 3,000 3,000 3,000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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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會、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

項目之高中運動聯賽最高級

組，報名隊伍數達六隊以

上，獲得第二名或第三名。

(新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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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      懲

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11樓南區

承辦人：張詠涵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21

傳真：02-27297070

電子信箱：dop-

a307@mail.taipei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801263072號

主 旨：有關本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配屬信義分局小隊長鄭忠凱等3員一

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業經銓敘部銓敘審定，檢送鄭員等3員獎勵令

及具體事實表影本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3項規定辦理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刊登公報不另行文)

市長  柯文哲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

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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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具體事實表 

姓 名 鄭忠凱 

官 等 職 等 

（稱階、等階、 

級別、資位） 

警正四階 

俸 （薪） 級 

俸（薪）點、俸額 
一級年功俸(薪)500元 

服 務 機 關 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

信義分局 
職       稱 小隊長 
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 
A12063**** 

獎 懲 

依 據 

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

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 

具 體 事 實 

壹、案情摘要 

案緣警察局大安分局勤指中心於 105 年 7 月 10 日 20 時 17 分

接獲 110 通報：民眾報案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2 段 95 號第

一銀行(下稱一銀)古亭分行 ATM 提款機出鈔口有遺留現金。大

安分局立即通報和平東路派出所線上巡邏員警前往查察，發現

有 1 台 ATM 吐鈔口遺留有現鈔新臺幣(以下同)6 萬元整，經員

警聯繫該分行輪值人員告知將上揭現金代保管，並要求速至現

場檢視提款機異象，惟行員表示有關提領紀錄資料與影像，須

待上班時段，始能提供等語，事後中正區亦有發生一銀 ATM 異

常吐鈔事件，該銀行查知事態嚴重，遂於 105 年 7 月 11 日凌

晨 2 時派員前往古亭分行檢視提款機。一銀案發後原拒絕向警

方報案，經溝通協調後於 105 年 7 月 12 日下午正式報案，然

本府警察局為掌握偵辦時效，已於同(12)日上午由刑事警察大

隊大隊長李文章召集所屬外勤各隊、遭盜領分行所轄分局與刑

事警察局等單位合組「0711」專案小組全力緝捕，並報請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(以下簡稱臺北地檢署)日股檢察官李○霖

指揮偵辦。專案小組經調閱銀行 ATM 監視器，發現有 2 名犯嫌

並未插卡，或以其他方式接觸 ATM，機器即不斷吐鈔，且機器

未發出警報。調閱主機紀錄僅顯示「cash error」故障訊號，

經查犯嫌於 105 年 7 月 10 日凌晨 0 時 30 分在一銀北台中分行

ATM 盜領 90 萬元後，陸續於臺中市、臺北市、新北市等處提

領，共計 22 家分行 41 台 ATM 提款機，損失總金額 8,327 萬

7,600 元，經專案小組抽絲剝繭，終於案發後第 6 天偵破，連

結分析出本案犯嫌共計 22 人，查獲 3 名犯嫌，起獲贓款 7,748

萬 1,100 元，不僅獲得國人高度肯定，本案偵破為國際首例，

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並大幅報導，為我國偵辦跨國犯罪典範，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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貢獻卓越。 

具體成效或

重 大 貢 獻 

壹、具體成效 

本件盜領案件發生，國內媒體莫不競相作為頭版新聞報導，嚴

重損害警察維護治安能力形象，治安敗壞之不良風氣。警方以

專業的偵辦技巧，案發後第 6 天立即偵破，共查出犯嫌 22

人，其中 3 人國內遭逮捕，並起出贓款 7,748 萬餘元，各單位

不眠不休、全力以赴，獲致良好成果，深獲全國各界讚賞，民

眾對治安信任感大大提升，對警譽亦有莫大助益，包括行政院

林院長、內政部葉部長均頒獎予有功人員，以提振士氣。本案

偵破為國際首例，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並大幅報導，為我國偵辦

跨國犯罪典範。 

貳、獎勵依據 

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察舉

嚴重不法事件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澄清吏治，確有

卓越貢獻」之規定。 

參、本件盜領案，鄭員於案件偵辦中擔任與指揮檢察官聯繫及警方

專案小組與臺北地檢署溝通聯繫之橋梁，秉持身為刑事幹部之

堅毅沉著決心及縝密心思，自案發起即不畏艱辛率領信義分局

專案成員不眠不休，全面針對本案進行監視器比對、查訪首獲

犯嫌貝○○○○基、柏○曼及安○魯身分；並在千頭萬緒之證

據中抽絲剝繭規劃偵辦方向及執行長官下達指令，適時指導調

度同仁，釐清犯罪組織脈絡與證據力，有效運用各項刑事偵查

技巧，除不分日夜分析各項線索，追查未到案犯嫌身分，並於

釐清到案犯嫌身分後，親自整備相關卷資向檢察官聲請拘、搜

索票，俾利依程序追緝犯嫌並保全證據，確保犯嫌涉案犯罪事

證。且於嫌犯到案移送後，與檢察官研討整備涉案罪證及協助

羈押事證等相關事宜，持續比對犯嫌供詞、突破犯嫌心防及即

時現場勘察，始能順利帶同犯嫌順利起獲大批贓款，以利後續

院檢偵審之順遂。鄭員自案發日起，即銷假返回崗位接辦本

案，對本案偵查階段、行動階段、起訴階段乃至於審判階段，

均全力投入，勇於任事，促使本案圓滿達成，實有卓越貢獻。 

肆、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察舉嚴重

不法事件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澄清吏治，確有卓    

越貢獻。」一次記二大功之規定，建請貴部惠予銓敘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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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具體事實表 

姓 名 林健智 

官 等 職 等 

（稱階、等階、 

級別、資位） 

警佐一階 

俸 （薪） 級 

俸（薪）點、俸額 
一級年功俸(薪)245元 

服 務 機 關 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

中正第一分局 
職       稱 警員 
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 
L12370**** 

獎 懲 

依 據 

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

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 

具 體 事 實 

壹、案情摘要 

案緣警察局大安分局勤指中心於 105 年 7 月 10 日 20 時 17 分

接獲 110 通報：民眾報案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2 段 95 號第

一銀行(下稱一銀)古亭分行 ATM 提款機出鈔口有遺留現金。大

安分局立即通報和平東路派出所線上巡邏員警前往查察，發現

有 1 台 ATM 吐鈔口遺留有現鈔新臺幣(以下同)6 萬元整，經員

警聯繫該分行輪值人員告知將上揭現金代保管，並要求速至現

場檢視提款機異象，惟行員表示有關提領紀錄資料與影像，須

待上班時段，始能提供等語，事後中正區亦有發生一銀 ATM 異

常吐鈔事件，該銀行查知事態嚴重，遂於 105 年 7 月 11 日凌

晨 2 時派員前往古亭分行檢視提款機。一銀案發後原拒絕向警

方報案，經溝通協調後於 105 年 7 月 12 日下午正式報案，然

本府警察局為掌握偵辦時效，已於同(12)日上午由刑事警察大

隊大隊長李文章召集所屬外勤各隊、遭盜領分行所轄分局與刑

事警察局等單位合組「0711」專案小組全力緝捕，並報請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日股檢察官李○霖指揮偵辦。專案小組經

調閱銀行 ATM 監視器，發現有 2 名犯嫌並未插卡，或以其他方

式接觸 ATM，機器即不斷吐鈔，且機器未發出警報。調閱主機

紀錄僅顯示「cash error」故障訊號，經查犯嫌於 105 年 7 月

10 日凌晨 0 時 30 分在一銀北台中分行 ATM 盜領 90 萬元後，陸

續於臺中市、臺北市、新北市等處提領，共計 22 家分行 41 台

ATM 提款機，損失總金額 8,327 萬 7,600 元，經專案小組抽絲剝

繭，終於案發後第 6 天偵破，連結分析出本案犯嫌共計 22

人，查獲 3 名犯嫌，起獲贓款 7,748 萬 1,100 元，不僅獲得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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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高度肯定，本案偵破為國際首例，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並大幅

報導，為我國偵辦跨國犯罪典範，實貢獻卓越。 

具體成效或

重 大 貢 獻 

壹、具體成效 

本件盜領案件發生，國內媒體莫不競相作為頭版新聞報導，嚴

重損害警察維護治安能力形象，治安敗壞之不良風氣。警方以

專業的偵辦技巧，案發後第 6 天立即偵破，共查出犯嫌 22

人，其中 3 人在國內遭逮捕，並起出贓款 7,748 萬餘元，各單

位不眠不休、全力以赴，獲致良好成果，深獲全國各界讚賞，

民眾對治安信任感大大提升，對警譽亦有莫大助益，包括行政

院林院長、內政部葉部長均頒獎予有功人員，以提振士氣。本

案偵破為國際首例，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並大幅報導，為我國偵

辦跨國犯罪典範。 

貳、獎勵依據 

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察舉

嚴重不法事件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澄清吏治，確有

卓越貢獻」之規定。 

參、本件盜領案，警員林健智於案發後即加入專案小組，過程中不

畏艱辛、不眠不休，每日積極調閱監視器影像均長達 12 小時以

上，並無怨無悔接受專案小組秘書組暨各級長官之指揮調派；

另調閱監視器影像過程中更經常主動回報何處路口監視器或私

人監視器較有可能調得犯嫌影像，終順利查知嫌犯巴○身分，

且追出贓款匯流經由巴○藏放於臺北車站內置物櫃，並調得犯

嫌米○爾、潘○夫進入臺北市中山區某酒店及臺北車站取走贓

款之監視器畫面，供秘書組通報各單位全力查緝，致該二嫌於

當日下午於維○○亞酒店落網，並起獲贓款 6,024 萬元，實有

卓越貢獻。林員平日待人謙遜友善，案件偵破後，非但不爭

功，更表示願意為本案犧牲奉獻，主要係因案件廣受國際矚

目，如能順利偵破，將使臺灣警察獲得全球肯定，是類情操值

得同仁學習。 

肆、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察舉嚴重

不法事件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澄清吏治，確有卓    

越貢獻。」一次記二大功之規定，建請貴部惠予銓敘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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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具體事實表 

姓 名 石崇賢 

官 等 職 等 

（稱階、等階、 

級別、資位） 

警正四階 

俸 （薪） 級 

俸（薪）點、俸額 
一級年功俸(薪)500元 

服 務 機 關 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

中山分局 
職       稱 巡佐 
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 
S12117**** 

獎 懲 

依 據 

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

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 

具 體 事 實 

壹、案情摘要 

案緣警察局大安分局勤指中心於 105 年 7 月 10 日 20 時 17 分

接獲 110 通報：民眾報案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2 段 95 號第

一銀行(下稱一銀)古亭分行 ATM 提款機出鈔口有遺留現金。大

安分局立即通報和平東路派出所線上巡邏員警前往查察，發現

有 1 台 ATM 吐鈔口遺留有現鈔新臺幣(以下同)6 萬元整，經員

警聯繫該分行輪值人員告知將上揭現金代保管，並要求速至現

場檢視提款機異象，惟行員表示有關提領紀錄資料與影像，須

待上班時段，始能提供等語，事後中正區亦有發生一銀 ATM 異

常吐鈔事件，該銀行查知事態嚴重，遂於 105 年 7 月 11 日凌

晨 2 時派員前往古亭分行檢視提款機。一銀案發後原拒絕向警

方報案，經溝通協調後於 105 年 7 月 12 日下午正式報案，然

本府警察局為掌握偵辦時效，已於同(12)日上午由刑事警察大

隊大隊長李文章召集所屬外勤各隊、遭盜領分行所轄分局與刑

事警察局等單位合組「0711」專案小組全力緝捕，並報請臺灣

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日股檢察官李○霖指揮偵辦。專案小組經

調閱銀行 ATM 監視器，發現有 2 名犯嫌並未插卡，或以其他方

式接觸 ATM，機器即不斷吐鈔，且機器未發出警報。調閱主機

紀錄僅顯示「cash error」故障訊號，經查犯嫌於 105 年 7 月

10 日凌晨 0 時 30 分在一銀北台中分行 ATM 盜領 90 萬元後，陸

續於臺中市、臺北市、新北市等處提領，共計 22 家分行 41 台

ATM 提款機，損失總金額 8,327 萬 7,600 元，經專案小組抽絲剝

繭，終於案發後第 6 天偵破，連結分析出本案犯嫌共計 22

人，查獲 3 名犯嫌，起獲贓款 7,748 萬 1,100 元，不僅獲得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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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高度肯定，本案偵破為國際首例，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並大幅

報導，為我國偵辦跨國犯罪典範，實貢獻卓越。 

具體成效或

重 大 貢 獻 

壹、具體成效 

本件盜領案件發生，國內媒體莫不競相作為頭版新聞報導，嚴

重損害警察維護治安能力形象，治安敗壞之不良風氣。警方以

專業的偵辦技巧，案發後第 6 天立即偵破，共查出犯嫌 22

人，其中 3 人在國內遭逮捕，並起出贓款 7,748 萬餘元，各單

位不眠不休、全力以赴，獲致良好成果，深獲全國各界讚賞，

民眾對治安信任感大大提升，對警譽亦有莫大助益，包括行政

院林院長、內政部葉部長均頒獎予有功人員，以提振士氣。本

案偵破為國際首例，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並大幅報導，為我國偵

辦跨國犯罪典範。 

貳、獎勵依據 

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察舉

嚴重不法事件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澄清吏治，確有

卓越貢獻」之規定。 

參、本件盜領案發生，石員即加入專案小組不眠不休，全面針對本

案進行監視器調閱比對、訪查，串聯集團成員犯案影像行動軌

跡，在面對輿論壓力及社會大眾矚目期待及長官託付重任下，

與專案小組以辦公室為家，且一有犯罪集團嫌犯影像及特徵，

即持嫌犯照片在轄內各大旅(賓)館、飯(酒)店查訪，經多日查訪

順利查知曼○肯、艾○恩、洛○○基等犯嫌身分，及軌跡路

線，並於 105 年 7 月 17 日在維○○亞酒店發現摩爾多瓦籍潘○

夫等 2 名犯嫌入住 715 號房，石員跟蹤犯嫌至該飯店 4 樓牛排

館，在餐廳現場埋伏按兵不動，喬裝顧客待支援警力到 4 樓牛

排館內場且佈署優勢後，石員表明身分壓制犯嫌，運用多年犯

罪偵查技巧在酒店 715 號房間內起獲贓款 6,024 萬元。石員自

案發日起，即堅守崗位偵辦本案，對本案偵查階段、行動階

段，均全力投入，勇於任事，促使本案圓滿達成，實有卓越貢

獻。 

肆、按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察舉嚴重

不法事件，對維護國家安全、社會秩序或澄清吏治，確有卓    

越貢獻。」一次記二大功之規定，建請貴部惠予銓敘審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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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    他

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
地址：11086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

5樓

承辦人：孫榮志

電話：(02)27590666分機6313

電子信箱：pma130096@mail.taipei.gov

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交授停字第1083045447號

主 旨：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8年 5月 2 2日北市停營字第

1083042809號公告，惠請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 明： 

 
一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文山區指南路2段45巷（新光路1段31巷

至指南路2段）、指南路2段45巷（新光路1段31巷至指南路2段

45巷6弄）及一壽街20巷（一壽街至樟新街15巷）路邊一般小型車

停車格位、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車格位，自108年

6月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。

二、另請貴所協助轉交該公告予貴轄萬興里及樟新里辦公處。

正 本：臺北市文山區公所

局長  陳學台

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  張滋容

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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